










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，则采取以下第 (1) 种

方式解决争议：

(1) 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

(2) 向南京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。

如没有约定，默认采取第2种方式解决争议 。

3、 在诉讼期间，本合同应继续履行。

第十三条诚实信用

乙方应诚实信用，严格按照磋商文件要求和投标承诺履行合同，不向

甲方进行商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。

第十四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

1、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

起生效 。

2、 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 乙双方各执一份，一份代理机构备案。

3、 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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